年度货物购销合同补充协议（一）

	甲方（买方）： 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600MAEET35C11

	

	乙方（卖方）：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600MA696HXG6Q



鉴于甲方和乙方于2025年4月3日共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NY-XS-20250403001的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就原合同中约定的事项订立本补充协议。
一、变更部分内容
1、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2.3条现变更为“2.3 货物定价：本合同签订后，根据市场价格，双方于每月发货前通过采购订单书面确认货物价格，并作为本合同附件。”
2、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三条现变更为“货物产品质量以乙方随货送到的产品材质单（包括但不限于：物性表、产品质量证明书、合格证等材料）为准。”
3、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四条现变更为“乙方应按要求进行包装，包装标准如下：
	货物类型
	包装标准包括但不限于

	钢材、焊管
	牛皮纸包装；打包带加固；

	化工材料（聚醚多元醇等）
	槽罐车灌装；

	注塑颗粒
	25KG/包；

	面料
	编织袋捆装，每卷50—80米；


4、 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5.2条现变更为“5.2 交货信息：甲方应当按照下述表格所确定的时间要求，提前将货物类型、名称、数量、时间地点和接收人等交货信息通过《发货通知单》与乙方进行确认，最终以甲乙双方加盖公章的《发货通知单》内容为准，甲方应当根据乙方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。乙方应按《发货通知单》约定的要求供货（若甲方调整具体供货时间的或乙方供货确有困难的，均应当提前【1】个工作日以微信或其他书面方式通知对方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按协商后意见处理；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，按《发货通知单》约定的时间交货）。根据货物类型，甲方应按如下时间提前通知乙方交货信息：
	货物类型
	书面通知时间

	钢材、焊管
	于交货前3个工作日

	化工材料（聚醚多元醇等）
	于交货前5个工作日

	注塑颗粒
	于交货前1个工作日

	面料
	于交货前15个工作日



5、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6.3条、第6.4条、第6.5条现变更为“6.3 甲方应当在到货当日依据《发货通知单》对货物种类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外观包装进行当场查验核实，并于到货后第 1 个工作日在送货单据上签字确认。若甲方在货物送达后超过 3 个工作日未提货或未在送货单据上签字确认的，乙方可选择：（1）将货物运回，同时甲方承担已供货货物总金额20%的违约金，并且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（往返运费、人工费、仓储费用、货物贬值损失等）。（2）将货物卸至约定的《发货通知单》指定的交货地点视为乙方已交货且验收合格，甲方应当按合同约定承担已供货物的所有费用，并由甲方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及由此导致的一切损失。6.4 若验收完成后甲方未提出异议，或发生本合同第6.5条约定情形的，均视为甲方验收合格，应由本合同约定的双方授权代表于该批货物验收合格后 3 个工作日内在《验收结算单》上签字确认。6.5 甲方应当在货物送达后第1个工作日内对货物种类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外观包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。若甲方对于部分货物的数量、质量、外观存在异议的，不影响其余货物的验收。若甲方逾期未能验收的，或甲方使用或未保持外包装的，视为货物种类、品牌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外观均合格交付。”
6、《年度货物购销合同》第7.2条现变更为“7.2 由合同约定的双方授权代表在《验收结算单》上签字确认，并以此为最终结算依据。若甲方收到乙方《验收结算单》之日起，超过3日未反馈的，视为认可按照乙方提交的《验收结算单》所载明的金额进行结算。乙方根据《验收结算单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（增值税税率13%）向甲方申请付款。甲方自乙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日起90天内（如遇节假日相应顺延），按本合同7.1条款约定的支付方式向乙方支付100%货款。”
二、其它事项说明：
一、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条款均有同等法律效力，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，原合同的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。如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内容存在不一致之处，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。
二、本补充协议自双方加盖公章或者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。本补充协议有效期与原合同一致。
三、本补充协议一式 肆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贰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
(以下无正文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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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德阳光华荣昌汽车科技有限公司

乙方（盖章）：德阳经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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